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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期 出刊日期：111 年 09 月 14 日 

                                              主編處室：學務處 

                      協助編輯：廖全涼 

 

中心 

德目 

Friendship 
友誼 

生 

活 

格 

言 

 

 

一. 觀其友 而知其人。 

    A man is known by the company he keeps. 

二. 患難之友，乃為真友。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品德

教育 

             九月份核心主題：公德  

名家

箴言 

  一、勿以己才兒笑不才。(宋)房玄齡《晉書·殷仲勘傳》 

    二、昧著良心做事既不安全，也不明智。(德)馬丁·路德《席間閒談》 

 

 

 

 

 

 

 

 

 

 

 

 

 

   ★英文每週一句： 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 

                 覆水難收  

★每週一詞： 人因自覺而成長，因自滿而墮落。        

★台灣俚語： 「一個庫庫，不識禮數。」 

指某人搞不清狀況、不懂得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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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 
一、八、九年級第八節課輔/學習扶助/晚自習開始 
開課班級如下： 

八年級 (一)第八節開班 

801,802（802,804,805,815）,809（806,809）,810（807,810,812,813）, 

811（803,811）,814（808,814）,818,8 資優,8學習探究 

(二)學扶班 

805,807（807,808）,808（808,810）, 812（812,815）,813（810,813）,814

（811,814）, 

816（816,817） 

九年級 (一)第八節開班 

902（901,902）,903（903,916）,904（904,910）,905,906（906,907,908）, 

911（911,912）,914（913,914,915）,917,9資優，9 學習探究 A,B 

(二)學扶班 

908（907,908）,910（909,910,916）,913（912,913）,915（914,915) 

 

二、「第 16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新北市區賽」報名作業說明 
(一)校內報名時間：9月 23日(五)止，將發報名表到各班。 

(二)比賽日期：：111年 11月 6日(日)上午 10時至上午 11時(自行前往)。 

(三)有意報名同學請至教學組報名。 

(四)活動計畫將公告於學校網頁 https://www.ctjh.ntpc.edu.tw/p/404-1000-2419.php    

    及發至各班，請同學自行參閱。 

 

三、「板土區國語文競賽」訂 9 月 15 日(四)，於中正國中舉行，參賽 
    學生公假，參賽老師公假派代。 

 

 

【註冊組】 

111-1 【註冊組】獎助學金申請 

※以下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詳細說明，請至江翠國中首頁獎助學金專區列印申請表格或至註冊組領表，

並於校內申請期限前備妥相關資料繳交註冊組或於截止日前自行掛號郵寄。 

獎助學金項目 申請資格 申請期限 獎助金額 

陽光社會福利

基金會 111 年

度獎助學金 

一、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111 年度助學金申

請 

二、「陽光獎」獎學金 

三、仁寶電腦-陽光電腦獎助學金 

以上申請請至本校獎助學金專區參閱，或請

參閱該會官網獎助學金專區(網址：

https://scholarship.sunshine.org.tw/)。 

111.9.1~111.10.10

前自行線上申請或

自行掛號郵寄(以郵

戳為憑) 

依申請類別 

1500~3500

元/位 

教
務
處 

 

處
處 

 

https://www.ctjh.ntpc.edu.tw/p/404-1000-241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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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託基金

林蘇珊珊照護

基金隔代教養

清寒助學金 

一、申請書 

二、隔代教養之學生 

三、社福/清寒、傷殘證明 

四、身分證影本及存摺影本 

五、新北市戶籍謄本影本 

六、學業成績單 

以上詳細申請資訊請至本校獎助學金專區參

閱 

即日起至

111.10.05 前 

至註冊組繳交資料 

8,000 元/位 

財團法人懷海

教育基金會認

養無力負擔學

費清寒學生助

學專案 

一、補助對象：本市公立國中、國小清寒家

庭之學生（不含課後輔導、餐費、畢業旅行

及幼兒園）。 

二、補助名額：每校 20 名，學校可依學生需

求而增加名額。 

三、申請資料： 

1.推薦表。 

2.註冊三聯單（正本）。 

3.清寒證明（里長或其他機關開出之證明文

件）。 

以上詳細申請資訊請至本校獎助學金專區參

閱 

即日起至

111.10.11 前 

至註冊組繳交資料 

補助學費 

財團法人育田

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2022 癌友

家庭子女獎助

學金申請」 

 

一、旨揭獎助學金相關資料，業已刊登於教

育部「圓夢助學網」(網址：

https://www.edu.tw/helpdreams/)，如學

生有申請需求，可上網瀏覽。 

二、申請方式：自行至官網

(www.mercyland.org.tw)下載申請表，填寫

後，連同檢附文件掛號郵寄至 33376 桃園市

龜山區文東五街 37 巷 37 號 2 樓育田基金

會，註明申請「獎助學金」。 

以上詳細申請資訊請至本校獎助學金專區參

閱 

111.8.1~111.10.15

前自行掛號郵寄(以

郵戳為憑) 

10,000 元/位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

學產基金設置

低收入戶助學

金 

一、設籍臺灣地區、金門縣及連江縣，

持有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未受記過以上

之處分。 

三、依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

生助學金實施要點第 6 點規定，已

領有下列補助之一者，不得申請本

助學金；已領取者，應繳回。 

(一) 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二)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

女就學費用減免。 

(三) 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及補助金。 

(四)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 

(五) 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

學費減免。 

(六) 原住民學生助學金、伙食費及住

宿費補助。 

111.10.7 前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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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就讀高

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 

(八)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雜費補

助(教育代金)。 

(九) 師資培育公費生及公費醫師培育

之公費待遇。 

(十)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之清寒榮民及清寒遺眷子女獎

助學金。 

(十一) 勞動部之失業勞工子女助學金。 

(十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漁民子女

助學金。 

(十三) 其他經教育部公告之政府各類學

雜費減免及優待補助。 

111 學年度行

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國民中

小學清寒原住

民學生助學金 

一、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所得總額在 50 萬元

以下者。 

※具低收入戶身分之原住民學生應申請教育

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不得

申請本助學金。 

111.9.20 前 4000 元 

(上下學期各

2000 元) 

財團法人國際

單親兒童文教

基金會

「2022 年度

單親清寒獎助

學金」 

一、110 學年度(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達 75 分以上。 

二、本獎學金之申請，限一戶一名，同父、

母之兄弟姊妹，不論校別、學歷，限一人申

請。 

三、本獎學金之申請，限未享有公費待遇

者。 

四、本獎學金之申請，申請者本人需為單

身。 

五、國一新生無國中成績故不具申請資格。 

111.9.30 前自行掛

號郵寄(以郵戳為

憑) 

3000 元 

 

財團法人賑災

基金會 111 學

年度第 1 學期

「助學金」 

國內重大天然災害災區低收入弱勢受災家庭

就讀高中職、國中小之在學子女，且未享有

公費待遇及未領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確

有就學困難者。 

111.10.10 前自行

掛號郵寄(以郵戳為

憑) 

5,000 元 

新北市溫馨助

學圓夢基金申

請辦法 

須同時具備下列條件： 

一、20 歲以下設籍本市半年以上的學生。 

二、申請者至少有父母 1 人或監護人同戶籍

(就讀本市國中小之保護性個案【應附社會局

之證明】不在此限)。 

三、家境清寒、家庭突遭變故或家長非自願

性失業，經濟困難致有學習中斷之虞的學

生，且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在學學業成績優異，且品行優良，具發展

潛能者。 

2.符合資賦優異鑑定標準或具有其他特殊才

能，表現卓越且具發展潛能者。 

應備證件與資料 

一、 學校提供(成績證明、會議紀錄) 

二、 學生提供 

1.服務同意書。 

111.9.30 前 

至註冊組繳交資料 

長期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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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低收入戶請附全戶稅籍資料(請至戶籍所

屬稅捐稽徵處申請)。 

「全戶」：意為戶籍謄本裡的每一個人，稅籍

資料包含: 

A.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

（低收入戶免附） 

B.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低收入

戶免附） 

3.特殊事蹟：請具體陳述事實。(無則免附) 

4.申請獎助事項之藝術才能或特殊才能之具

體成績證明。(無則免附) 

以上詳細申請資訊請至本校獎助學金專區參

閱 

【設備組】 

一、本學年閱讀主題：愛閱四季 

(一)翠愛 24節氣文學曆-本月節氣【白露】 

   1、依不同節氣，將公布節氣文學曆海報張貼於校園，請同學多加參閱 

2、適時舉辦有獎徵答-請密切注意 

(二)晨讀四季活動 

1、實施期程 : 開學第 3週(9/12)至期末考前一週(1/18)，一、二段考週暫停實施。 

2、實施對象：以七、八年級為主要對象，九年級由導師自由安排參與 

3、晨讀時間 : 星期一、四，早上 7:50~8:20 

4、實施方式 ：<星期一>學生自由閱讀課外書籍，<星期四>由圖書股長播放閱讀素材影片 

5、閱讀主題 : 配合四季節氣閱讀主題 

6、閱讀素材 : 每週 1篇文章配合相關影片供導師使用(素材資料置於校網〈閱讀專區〉) 

(三) 圖書館開放時間 

悠哉遊齋 

(208 小圖) 
一~五 上午 08：10-11：15 下午 12：20-5：00 

時空閱讀館 

(總圖) 
一-五 上午 09：00-11：15 下午 02：00-04：00 

Happy Corner 

(英圖) 
一~五 上午 09：10-11：15 下午 02：00-04：00 

☆如教師有安排至圖書館閱讀活動課程，可上線登記並預洽【設備組】(分機 223)或【徐銘謙小姐】(分機 351)，不受

上列開放時段限制，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二、【教室設備使用提醒】 

各班教室內如有設備損壞，請參照下表立即依物品種類到不同的處室申請報修。 

損壞物品種類 通報處室單位 

課桌椅、黑板、櫃子、門、窗、玻璃、電燈、電扇、飲水機、蒸飯

箱、板擦機、聲音擴大機、插座、教室鑰匙門鎖、板擦換新 
總務處 

電腦、網路 教務處(資訊組) 

單槍(含遙控)、投影布幕、喇叭、光碟機、等 教務處(設備組) 

 

三、學校所有設備請務必謹慎使用，並共同愛護，讓它發揮最大功能。若因遊戲嬉鬧或有故意因素而

造成設備毀損，請主動至相關單位通報，並由相關人員負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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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 

新北市立江翠中學 111學年度  敬師卡製作 獲獎名單                         

 

               

 
 

 
 
 
 
 
 
★國家防災日訂於 9/21(三)上午 9點 21分進行，當警報聲響起，請全體師生立即進行自

主性就地避難演練，即採地震避難 3步驟【趴下 Drop、掩護 Cover、穩住 Hold on】(在

辦公室內的教職同仁或教室內的同學請關閉電源並保持冷靜、在室外的教職同仁或同學

請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七、八年級聯課活動重要訊息通知】★ 

1.9/15(四)中午將發下各班聯課活動一覽表及聯課活動教室配置圖，請各位同學務必確認各社團之上 

  課地點。 

2.正式上課時間為 9/16（五）。請同學直接至指定地點上課，如需自備用具請務必攜帶，如桌球拍、 

  直排輪鞋…等。 

3.有關申請更換社團說明:須填寫社團更換申請書，經社團老師同意更換。  

(1)9月 19日(一)於各班級公告，可開放申請更換社團名額。 

(2)9月 19日(一)~9月 21日(三)開放受理更換社團，須原社團老師、申請更換的社團老師及導師簽 

   章後，送交學務處訓育組。 

★社團更換申請截止後，除有特殊原因，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需要更換外，其餘概不受理。如有問題 

請洽訓育組或撥打分機 231方老師詢問。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等次 

8 9 35 鄭欣宜 特優 

8 12 35 陳思綺 特優 

8 1 31 黃筑均 優等 

8 9 36 藍紫榕 優等 

8 12 35 陳思綺 優等 

8 9 27 張主韻 甲等 

8 12 29 張芷寧 甲等 

8 1 13 蔡杰翰 佳作 

8 1 27 李佳芯 佳作 

8 12 33 陳亮蓁 佳作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等次 

9 5 41 李妍 特優 

9 7 30 陳玟卉 特優 

9 5 31 李姿嫻 優等 

9 9 31 楊喬恩 優等 

9 2 34 朱怡溱 甲等 

9 7 29 吳泳嫻 甲等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等次 

7 8 36 葉至雅 特優 

7 8 34 黃郁琦 特優 

7 7 3 吳鈞翰 優等 

7 11 34 蔡欣伶 優等 

7 11 30 陳于晴 優等 

7 11 5 林育銘 甲等 

7 11 31 陳緗妘 甲等 

7 11 32 黃安妤 佳作 

7 11 33 廖硏妘 佳作 

7 11 28 徐嘉婕 佳作 

學
務
處 

 

處
處 

 

★敬師卡比賽活動已於 9/12（一）截止收件，感謝各班如雪片般飛來的卡片，獲獎卡片將會於 9/23 

 （五）放學以前發回給各班。另外被評選出的優秀作品會於 9/15（四）-9/16(五)、9/19(一）--

9/23(五)展覽於學務處外走廊及學務處旁穿堂電視牆，歡迎老師及同學們踴躍前往參觀！ 

另外，各年級升旗時間將表揚獲獎同學！ 

Teacher!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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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教師節寄語傳情活動歡迎同學踴躍參加喔！截止時間至 9 月 16(一)。(詳細辦法已發至各班) 

★學藝競賽完成作品背面黏貼的報名表，請參賽同學務必將報名表一式兩份黏貼於作品背後，並請學藝股長將

所有完成的參賽作品於 9/23（五）前一併集中放在透明資料袋繳回訓育組。 

★各班有參加學藝競賽的同學請務必留意各參賽類別之說明，如還需比賽用紙可至訓育組領取，關於學藝競賽

相關規定及辦法，同學如有問題可至學務處訓育組詢問，另外，訓育組這邊也有歷屆學生美術比賽作品可供

欣賞喔！歡迎多加利用。 

 

 

 

 

 

 

 

 

【有關七.八年級品德教育手冊推動相關事項說明】 

 1.為了配合持續推動品德教育，新北市教育局以十大核心為主題，希望藉由影片的推廣，陶冶學生的品格，請各班導 

  師利用早自習或班會課的時間，一個月選一節課推動一個主題。詳細實施內容請見品德手冊透明資料夾裡的實施計 

  畫(已發下去各班)。 

 2.煩請導師推派一位品德小天使，負責每月月底學習單的核章及保管新北市品德教育教學手冊及光碟（如表現優異， 

  導師可自行記嘉獎乙支或加點以資鼓勵）。學習單審核通過之優良班級將於期末進行頒獎，以資表揚。 

 3.新北市品德教育教學手冊及光碟請各班妥善保管一年，於七升八年及或八升九年級的六月底前交回訓育組，以便移 

  交下一屆學弟妹使用!!感謝各班導師的推動與協助!辛苦了! 

★【九年級校外教學各班人數統計名條】請各班班長務必於 9月 16日(五)中午前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導師會報】9/19(一)七.八年級導師會報時間，將針對七年級導師進行學生服務學習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朝會預告:9月 20日，將進行八年級朝會，地點:活動中心。 

*九月份週會活動(請聽候廣播) 

＊9月 15日-七年級生涯教育宣講。 

＊9月 22日-七年級敬師節活動。 

＊9月 29日-九年級職人系列講座。 

註:召開班會的年級，請各班班長於早自習下課至學務處領取班會紀錄本，並於第一節下課後送回班會紀錄本。 

 

★★「第 14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歡迎同學踴躍上網登錄參加-學生網路闖關競

賽，獎品非常豐富喔!★★ 

*不分組別，只要符合參賽資格，並完成 2 場網路初賽，即可參加以下獎項抽獎： 

APPLE iPad 平板 5 名 

ASUS 2in1 觸控筆電 5 名 

APPLE AirPods 無線耳機 5 名 

★有關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習時數】★ 

相關事項傳達（依據新北教特字第 1111509688 號函辦理，事關學生升學權益，請導師及同學務必詳閱並公告，相關資訊也將 

集合幹部發放至各班）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辦理 

二、111學年度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期程為 109學年度上學期至 111學年度上學期（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 

    算，上學期為當年度 8月 1日至隔年度 1月 31日，下學期為當年度 2月 1日至 7 月 31日），七上至九上連續 5學期選 3學 

    期，每學期完成 6小時，可得 5分，上限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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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請九年級同學請務必留意個人時數及相關期程，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三、依據基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規定第五點規定，寒暑假服務學習時數採計，依學年度上  

    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 

（一）上學期：當年度 8月 1日起至隔年度 1月 31日止。 

（二）下學期：當年度 2月 1日起至當年度 7月 31日止。 

四、請導師務必於期限內登錄學生所完成之服務學習時數： 

（一）110學年度第 2學期補登錄開放時程：自 111 年 9月 1日至 111年 9 月 30日止。 

（二）111學年度第 1學期登錄時程： 

 1.登錄開放時程：自 111年 8月 31日至 112年 1 月 31日止。 

 2.補登錄開放時程：自 112 年 2 月 1日至 112年 2 月 28日止。 

五、【服務學習】請同學留意自己之服務時數。若須參與校外或課餘之服務性活動，須於活動前一週至學務處提出申請「校外服務 

    學習活動申請表」，申請前須取得家長與服務單位之同意，並於申請時一併附上「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相關表格可 

    至校網首頁/【家長與學生專區】/【服務學習表單】下載列印或至訓育組領取。煩請導師務必加強宣導！ 

六.有關本校 111學年度學生校內服務學習規畫表請見附件一。 

 

附件一 

新北市立江翠國中 111學年度學生校內服務學習規劃表 

 

★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採計期程為依學年度上下學期起迄月份計算，上學期為當年度 8月 1日至隔年度 1月

31日；下學期為當年度 2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七上到九上連續 5學期選 3學期，每學期完成 6小時，可於基北區免

試入學超額比序時得 5分，上限 15分。 

 

（108.02.11 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七年級 八年級 

 

 

 

上學期 

1.寒假返校打掃→2小時（全體七年級同 

  學務必到校服務） 

2.看台啦啦隊練習→4 小時（若因疫情活動取消，則

無此時數，亦可登錄於下學期） 

3.導師彈性安排 

4.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可自行申請） 

5.各處室公差（視各處室需求核時數） 

1.擔任交通服務隊學習活動 

2.導師彈性安排 

3.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可自行申請） 

4.各處室公差（視各處室需求核時數） 

 

 

 

 

下學期 

1.暑假返校打掃→2小時（全體七年級同 

  學務必到校服務） 

2.看台啦啦隊表演→2 小時（若因疫情或遇雨活動取

消，則無此時數） 

3.導師彈性安排 

4.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可自行申請） 

5.各處室公差（視各處室需求核時數） 

1.暑假返校打掃→2小時（全體八年級同 

  學務必到校服務） 

2.擔任交通服務隊學習活動 

3.導師彈性安排 

4.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學生可自行申請） 

5.各處室公差（視各處室需求核時數） 

 

九年級 

☆九年級同學若服務學習時數不足者，可利用學校該學期安排之返校打掃時段，選擇時段並攜帶服務學習記錄卡，於指

定時間至學務處報到，進行服務學習工作。（每次兩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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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 

1.上課時間若有同學未到請風紀股長立刻通知生教組，並請班長立刻通知導師。 

2.校園落實防疫準則，勤洗手勿群聚聊天嬉戲，切勿邊走邊吃。 

3.手機務必於進校門前關機，放學出校門口才能開機使用。 

4.請同學若無老師指示，不得任意跨越其他年級上課區域，如有違反規定者依情節輕重按校規處分。 

5.中午 12:10~12:25 為中午用餐時間，請同學勿任意在教室外走動及遊蕩，用餐時切實使用隔板，用餐後立即戴上口罩。違

者依校規處份。 

6.珍惜水資源並加強節省用水，養成節約用水的觀念。 

 

 

 

教務處 

辦理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服務人數 

教學組 教室日誌資料處理 第八節及第八節課後

17:00-17:20 

請洽教學組 

設備組 協助設備維護小志工  請洽設備組 

設備組 圖書小志工  另行甄選 

設備組 協助專科教室清潔維護 每週二 16:20-16:50 八年級四名 

學務處 

辦理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服務人數 

訓育組 新生始業輔導員 暑假期間 七年級每班三名 

訓育組 訓育組小志工 每週三、五午休時 

間（一學年） 

八年級四名 

訓育組 升旗旗手 上、放學時間 

（一學年） 

八年級四名 

訓育組 司儀 升旗時間 

 

七、八、九年級各兩名（需

甄選） 

衛生組 衛生糾察（評分）  八年級每班一名 

衛生組 寒暑假愛校整潔服務  各班同學 

生教組 秩序糾察（評分）  八年級六名 

生教組 生教組小志工 一學年 六名 

體育組 體育組小志工  請洽體育組 

輔導處 

辦理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服務人數 

特教組 特教組小志工  請洽特教組 

特教組 資源班教室打掃輪值  請洽特教組 

輔導組 輔導處活動協助  請洽輔導組 

輔導組 輔導處小志工  請洽輔導組 

總務處 

辦理單位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服務人數 

事務組 協助廢紙重複使用、 

澆花、資料整理等工作 

每週三午休時間 

12:30-13:00 

請洽事務組 

至多三位 

文書組 協助郵件分送及其他交辦事項 每週四午休時間 

12:30-13:00 

請洽文書組 

至多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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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遺失物公告 

一、 以下為開學至今尚未領取之遺失物，如有遺失下列物品者請至生教組領回。 

二、 上學期遺失物品查詢請參閱上學期翠訊或至生教組詢問。 

三、 若有遺失現金，請另洽【訓育組】告知遺失時間、金額及地點。 

編號 遺失物名稱 拾獲日期 拾獲地點 

1 不銹鋼保溫瓶 111/08/19 九 16 教室 

2 綠色運動手環 111/08/24 不詳 

3 虎牌不銹鋼保溫瓶(粉紫色) 111/08/31 八 10 教室 

4 墨鏡 111/09/06 升旗台 

6 美工筆、原子筆 111/09/08 手球場 

7 綠色折傘 111/09/13 翠善樓 2 樓樓梯 

★ 第 3 週生活競賽榮譽榜 ★ 

※第3 週9/12 起實施整潔、秩序評分，第4 週起公告榮譽榜班級。 

 【衛生組】 

1. 9/16七年級新生尿液篩檢。 

2. 加強查檢及孳生源清除工作，避免孳生病媒蚊，降低登革熱社區流行風險。 

 

【體育組】 

 一、111學年第一學期體育比賽如下： 

    1.八年級拔河比賽：10月 14 日預賽、9月 20日決賽。 

    2.七年級投籃比賽：11月 30 日預賽、12月 2日決賽。 

    3.九年級大隊接力比賽：12 月 17日。 

 

二、《健康體育網路護照》，教育部為建置個人運動習慣或成長紀錄，於體適能網站設立此一護照，登入健康體育網路護 

    照之帳號為學生之身分證字號，密碼為學生之學號（或座號），請同學多加利用。 

三、《跳繩活動推廣》建議各班同學利用課餘時間進行跳繩運動，歡迎以班級為單位至體育組借用短跳繩，利用課餘時間

活動，以達到健身目的。(備有足夠的數量，可以每人一條) 

四、請有意願加入本校籃球隊之七、八年級同學，於 09月 23日(五)前至學務處體育組領取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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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組】 

1、本學期於 9月 17日（星期六）8:30—12:00辦理家長日活動，活動流程如下： 

 

 

 

 

 

 

 

 

 

 

 

 

 

 

 

 

 

 

 

 

 

 

2.重要事項說明: 

   (一).當日任課教師教學說明時段如附件，請老師們自行參閱須入的班級和時段，倘若任課教師 

        因疫情請假(確診或居隔)，因人力有限，該時段不再調整任課教師入班，敬請見諒，如有問 

        題請電洽輔導組，分機 251。 

   (二) 9/17家長日已確定為「實體家長日」，不會公告線上會議室連結，家長簽到表及家長意見表 

        單皆為電子檔，相關表件以及各項資料陸續公告在教師專區-輔導處，請導師自行參閱。 

3.111 學年度的翠園馨情-翠園呢喃，開始徵稿囉！ 

翠園呢喃專區讓學生有創意有趣好玩的小日記分享出來，讓大家看見。 

獲刊登的同學將獲贈  精美小禮物  一份，請導師踴躍替學生投稿。 

➢ 投稿日期:即日起至 9/26(一)止。 

➢ 投稿方式:需由導師推薦(學生不可自行投稿)，影印或是聯絡簿交至輔導處，可協助掃描。 

➢ 小日記內容:形式不拘(除了文字以外，漫畫、新詩皆可)。 

➢ 注意事項:因涉及隱私，請導師需經學生同意後再投稿。 

**未來翠園馨情將陸續推出有趣的專欄，請各位老師同學們持續鎖定翠園馨情** 

4.多元班 

 (一)本學期開課課程如下，目前都尚有名額，若班級有合適學生請導師於 09月 16 日(五)前將 

     提報單繳交至輔導組副組長邱湘惠。 

 (二)本班以八九年級學生為主，歡迎想學習不同技能和想轉換學習心情的學生報名。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參加對象 地點 

08：30 

| 

09：00 

工作準備 家長日工作準備 

各班導師 

相關工作人員 

各班教室 

09：00 

| 

09：30 

校務說明 

(播放影片) 

1. 校長說明學校經營及教育理念 

2. 家長會、各處室主任重點業務報告 

各班導師 

家長 

09：35 

| 

10：50 

班級導師時間 

(導師主持) 

1. 導師班級事務報告 

2. 學校行事曆及重要事項宣導 

3. 推選班級家長代表 

4. 親師溝通及班務討論 

各班導師 

家長 

10：55 

| 

11：25 

教師教學計畫

說明 
教師依排定時段說明教學計畫 

各班導師 

科任教師 

家長 

11：30 

| 

12：00 

導師總結 總結今日活動 
各班導師 

家長 

輔
導
處 

 

處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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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課表如下： 

 

 

 

 

 

 

 

 

 

 

 

 

 

 

【資料組】 

1.技藝班 9/12(一)開始上課，請參加技藝班的同學們於星期一或星期四 8:20準時到輔導處旁穿堂集合。 

2.職業達人宣講的學習單，請導師批閱完後，於 9/23(五)前，繳回資料組。 

【特教組】 

1. 語文資優方案 9/13（二）開始每週二、四上課，請語資生至 203紐約教室(週二)、402多元學習教室(週四)上課。 

2. 公告 111學年度校內科學服務活動抽籤結果與分組地點，請各班配合事項如下： 

(1) 請各班準時於 8：20 至指定活動地點報到。 

(2) 請導師配合在活動前，將全班分成 3組，以利活動進行。 

日期 班級 活動地點 備註 

9月 15日(四) 

上午第 1節 

710 理化教室 351 周彥君導師 

711 理化教室 353 張綺芳導師 

704 生物實驗室 251 林珍貝導師 

714 生物實驗室 252 王馨琦導師 

 

 

    【出納組】 

 

■鼓勵學生、家長手機下載「新北校園通」，使用『學費 PAY』功能多元管道繳交各項費用。 

節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一      

二  
樂團(吉他) 

譚翰駿 
   

三  
樂團(吉他) 

譚翰駿 
  

籃球 

陳奕成 

四     
籃球 

陳奕成 

中午      

五  
美容美甲 

謝佳妤 
 

 

 

創意手作 

鄭玉婷 

六  
美容美甲 

謝佳妤 

桌遊 

高水清 
 

創意手作 

鄭玉婷 

七  
美容美甲 

謝佳妤 

桌遊 

高水清 
 

創意手作 

鄭玉婷 

總
務
處 

 

處
處 

 


